
— 1 —

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

第 3241 号建议的答复

您提出的《关于国家粮食局加大粮食仓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

投入力度的建议》收悉。有关意见比较符合当前粮食流通发展的

实际，对做好下一步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

意义。经认真研究，并综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会办意见，现答复

如下：

一、近年来有关支持情况

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河南省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建设。2011

年以来，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4.15 亿元，支持河南省建设

粮食收储仓容 34 亿斤和一批粮食现代物流设施。此外，还安排

中央预算内投资 1.4 亿元支持央企在河南省建设收储仓容 8.24

亿斤和一批粮食现代物流项目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河南省的粮

食收储能力和物流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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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河南省于 2014 年被纳入第二批“危仓老库”维修改

造重点支持省份，2015 年被纳入第一批粮库智能化升级改造重

点支持省份。2011 年以来，中央财政共安排 6.59 亿元资金支持

河南省开展“危仓老库”维修改造和粮库智能化升级改造，切实

提高了河南省粮库建设标准和管理水平，有效防止了农民“卖粮

难”和企业“收粮难”等问题。

二、今后的重点支持方向

今后，我们将按照《粮食收储供应安全保障工程建设规划

（2015-2020 年）》《粮食行业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纲要》《粮食

物流业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》等规划要求，结合“十三五”期间

中央投资安排情况，继续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等部门，

支持河南省进一步完善粮食仓储物流体系，提高粮食收储能力和

安全储粮水平，为种粮农民提供高效服务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。

总体上看，“十三五”期间国家支持的重点：一是，在中央预算

内投资方面，重点支持“低成本、低损耗、高效率”的粮食现代

物流项目。二是，在中央财政资金方面，按照“优质粮食工程”

建设要求，重点支持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、粮食质检体系建设

和“中国好粮油”行动等 3 个方面的内容。

三、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

按照现行的管理办法，粮食行业的各类建设项目均采用切块

管理的方式，国家将资金下达到省级有关部门后，由省级相关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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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部门分解下达到具体项目。为此，建议请邓州市积极与省级相

关部门做好沟通协调和项目申报工作。

感谢您对粮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国家粮食局

2017年7月4日


